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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9_80_A0_E4_c56_90533.htm 第十八讲工程建设相关

法律 一、内容提要 这节课主要介绍第五章第三节工程建设相

关法律。 二、重点、难点 建筑法、招标投标法、价格法、土

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和

税收法律法规。 三、内容讲解 大纲要求 1、熟悉建筑法、招

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 2、了解土地管理法、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税收法律法规。 第三节工程建设相关法律 一、建筑法 （一

）建筑许可 建筑许可包括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和从业资格两个

方面。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制度。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依据法定程序和条件，审查建筑工程的施工条件，对符合条

件者准许开工并颁发施工许可证的管理制度。 （1）施工许

可证的申领。除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

小型工程外，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领取施工许可证。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如下条件

：①已办理工程用地批准手续；②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已取

得规划许可证；③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④已确定建筑施工单位；⑤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

术资料；⑥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⑦建设资金

已经落实；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

颁发施工许可 证。 （2）施工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建设单位



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

开工，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

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时限，施

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3）中止施工和恢复施工。在建工程

因故中止施工，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发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定做好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对中止施工满一

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

许可证。 （4）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能按期开工或中

止施工的处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

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批准机

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重新办

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2、从业资格制度。从业资格制度

包括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单位资质制度和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制度。 （1）企业单位条件要求。从事建筑活动的施工企

业、勘察、设计和监理单位应当具备：①有符合国家规定的

注册资本；②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

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③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

装备；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企业单位

资质管理。从事建筑活动的施工企业、勘察、设计和监理单

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已

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

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

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3）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结构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



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

二）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1、建筑工程发包。建设工程发包

是指建设单位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通过采用公告

或邀请书等方式提出项目内容及其条件和要求，约请有兴趣

参与竞争的单位按规定条件提出实施计划、方案和价格等，

再采用一定的评价方法择优选定承包单位，最后以合同形式

委托其完成指定工作的活动。建筑工程发包分为招标发包和

直接发包两类。 2、建筑工程承包。建筑工程承包是指承包

单位（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单位）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

工程项目建设合同的活动。 （1）承包单位的资质管理。承

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

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

本企业资质登记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

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方式允

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

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2）联合承包。大型建筑工程或结

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

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两个

以上不同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的，应当按照资

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揽工程。 （3）工程分包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

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已约

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

的工程再分包。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

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

分别转包给他人。 （三）建筑工程监理 建筑工程监理，是指



工程监理单位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

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对承包单位

工程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

施的监督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